
擬定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

聯外捷運系統 A20車站周邊土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有增額容積

規定)(108.12.10府都計 1080257587號-相關土管內容以公告實施為準)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一、為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及維護都市計畫區內居住之生活環境品質，

依都市計畫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二條、第三十二條及同法桃園市施行

細則第三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三、本計畫區內各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及容積率不

得大於下列之規定： 

項目 種類 建蔽率 容積率 備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第一種住宅區 50% 120% 再發展區 

第二種住宅區 50% 160%  

第三種住宅區 50% 180%  

商業區 80% 280% -- 

車站專用區 80% 280%  

文教區 50% 250% --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公園用地 15% 30% -- 

綠地用地 -- -- -- 

文小用地 50% 150% -- 

捷運車站用地 70% 200% -- 

捷運車站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70% 200% -- 

園林道路用地 -- -- -- 

道路用地 -- -- -- 

停車場用地 
平面 10% 20% 

-- 
立體 70% 480% 

本計畫區辦理區段徵收後，市府取得第二種住宅區或第三種住宅

區土地供興建社會住宅使用者，其容積得酌予提高至 300%，並

不得適用相關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之規定。 

四、車站專用區得做捷運相關設施及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有

關商業區相關規定使用，並得依「大眾捷運法」及其它相關規定

辦理土地開發。 

五、為塑造本計畫區之都市意象，避免過於細分之建築基地規模造成

都市意象混亂，並促進整體開發，訂定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定如

下表。建築基地申請開發，如造成鄰地未達前述規定無法開發之



情形，應加以合併共同開發。（詳圖 23） 

 

 

街廓編號 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 

1 街廓編號 C1、C2建築基地 

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應不得小於

1,000平方公尺，且建築基地臨計畫

道路之最小面寬應不得小於 20公

尺。 

2 T1（車站專用區） 採整體開發方式辦理 

3 街廓編號 R1～R26建築基地 

除安置街廓外，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

模應不得小於 500平方公尺，且建築

基地臨計畫道路之最小面寬應不得小

於 10公尺。 

4 街廓編號 R27～R40建築基地 
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之最小面寬應不

得小於 5公尺。 

5 街廓編號 R41～R44（再發展區） 
得採個別開發或整體開發，採整體開

發者依都市更新相關規定辦理。 

6 

除第 1至 5之規定外，面臨兩

條計畫道路以上之轉角建築基

地 

建築基地最小開發規模應不得小於

300平方公尺。 

六、為鼓勵本計畫區內土地大規模開發建設，建築基地面積大於 1,500

平方公尺以上者，得增加該基地基準容積之 5%，建築基地面積

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得增加該基地基準容積之 8%，建築基地

面積 5,000平方公尺以上者，得增加該基地基準容積之 15%。 

七、計畫區內各使用分區及部分公共設施於建築申請時，應依下列規

定退縮建築空間，並指定為帶狀式公共開放空間，退縮部分得計

入法定空地，不得設置汽車停車空間及圍牆，且該退縮部分應自

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公尺寬之植栽綠化，並優先種植喬木，

其餘設置人行步道。 

（一）臨接計畫道路未達 15 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5公尺建築；臨接計畫道路 15公尺者，應自道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臨接園道者，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

退縮 6公尺建築。 

（二）臨接公園用地、綠地用地及停車場用地者，應自建築基地

與前述公共設施用地臨接處至少退縮 5公尺建築。  

（三）停車場用地及文小用地，應自周界至少退縮 5 公尺建築。 



（四）計畫區北側文教區應自臨接桃園大圳處至少退縮 6公尺建

築。 

（五）計畫區北側 R33、R34街廓應自臨接既有住宅區處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 

（六）上述建築基地依規定退縮之公共開放空間，其建築物之建

築垂直投影，不得突出於該退縮空間。 

（七）基地情形特殊者，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

者退縮建築處理原則辦理。 

八、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植

栽種類以原生植物為原則。 

九、為增加雨水貯留及涵養水分避免開發行為造成下游衝擊，建築開

發行為應設置充足之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分相關設施，有關實

施標準、送審書件及設置標準，由桃園市政府另訂之。 

  前項增設雨水貯留利用滯洪設施所需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 

十、第一、二、三種住宅區建築基地面積超過 1,500平方公尺以上者，

地下室開挖率不得超過 70%；未達 1,500平方公尺者，地下開挖

率不得超過 80%；車專區及商業區地下開挖率不得超過 80%。 

十一、建築基地附屬停車空間之設置，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建築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含）以下者，應留設 1

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1部機車停車空間。 

（二）建築樓地板面積超過 250平方公尺者，其超過部分，每增

加 150平方公尺，應增設 1部汽車停車空間及 1部機車停

車空間。 

（三）每部機車停車空間長度為 2公尺，寬 1公尺。 

十二、第一種住宅區土地開發得採整體開發方式或個別建築開發方式

辦理。 

（一）整體開發達一定規模者，獎勵額度參照第六點，並得依都

市更新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二）個別開發則不得適用設置公共開放空間相關獎勵措施。 

十三、為維護既有生態溼地及農水路紋理，本計畫劃設於公園內之埤

塘、劃設於綠地內之水圳應予完整保留。 



十四、為塑造本計畫區整體意象及風格，訂定都市設計相關管制事項

及管制原則，並訂定都市設計審議地區，以達本計畫都市設計

之目標。 

（一）本計畫區之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平方公尺以上之商業區

或住宅區、面臨園道之建築基地、車站專用區之建築基地

及公園用地、文小用地、停車場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申請

開發建築，應於發照前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

建造執照。 

（二）本計畫區 15公尺寬度以上之道路，未來在規劃設計時須經

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興闢。 

（三）本計畫另訂「擬定高速公路中壢及內壢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配合桃園國際機場聯外捷運系統 A20車站周邊土地

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都市設計管制準則，本計畫建築

基地於申請建築時，應依前述規範進行設計（詳附件）。 

（四）為保留埤塘、水圳所劃設之公園綠地，其設計應兼具綠色

生態、親水性、安全性、景觀及居民休憩之機能，相關設

計原則應依「都市設計管制準則」。 

（五）「桃園市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應以本要點、都市設計管制

準則及桃園市相關都市設計審議原則，以為審議時之依據。 

十五、計畫圖上以虛線標示「捷運路權範圍」得容許作為捷運系統及

其轉乘設施使用。 

十六、增額容積相關規定 

（一）位於捷運車站中心點半徑 500公尺範圍涵蓋到之細部計畫

街廓，使用分區為住宅區、商業區者，得申請增額容積，

但前述街廓臨接計畫道路路寬皆未達 8公尺和街廓面積未

超過 1,000平方公尺，不予適用。 

（二）增額容積最高以住宅區基準容積率之 10%為限，商業區基

準容積率之 20%為限。 

（三）有關增額容積申請方式、容積價金及送審書件等相關規定，

由桃園市政府另訂之。 

十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 

 


